
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公示表

名 称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）

执法单位：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兴城分局 分 类：行政处罚

处罚文号：葫环罚决兴〔2024〕004 号
处罚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1 日

送达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1 日

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（公开）

行政处罚决定书
葫环罚决兴〔2024〕004 号

单 位 名 称： 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1481MA10NY7D5A

地 址： 兴城市钓鱼台街道红石碑村南侧

负 责 人： 常虹

一、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及采纳情

况：

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，我局接到辽宁省生态环境厅《重点

污染源超标排放电子督办单》编号（202312110041、202312120173、

202312130010、202312140056），反馈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污

水总排污口多日出现数据超标。2023 年 12 月 19 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兴

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复核，现场核实超标排放情况属

实。该公司向我局提供了 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 18 日《关于兴城污水

处理厂近日进水异常的报告》10 份（住建和生态兴城分局各 5 份），

《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1 份、会议记

录 1 份，《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生化系统恢复方案》的方案 1



份、加药记录 3 份，第三方检测报告 1 份。2023 年 12 月 21 日 16 时

30分至 12月 22日 14时 30分兴城分局监测人员对兴城市清源水处理

有限公司进水口进行了取样监测，监测分析报告单（兴环应字【2023】

第 099 号）显示，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所运维的兴城市污水处

理厂进水水质符合辽宁省地方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

21/1627-2008）表 2 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

要求。2023 年 12 月 20 日 11 时 00 分至 2023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00

分，2023 年 12 月 21 日 11 时 00 分至 12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，兴城分

局监测人员对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废水排放总口分别进行两

次 24 小时取水样 12 份，经等比例混合样，进行平行分析后，监测分

析报告单（兴环应字【2023】第 110 号）显示，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

限公司化学需氧量分别超标 0.7 倍、1.22 倍排放；总氮超标 0.02 倍

排放。

以上事实，有下列证据为凭：

1、重点污染源超标排放电子督办单 4 份编号 202312110041、

202312120173、202312130010、202312140056。

2、有《调查询问笔录》1 份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 份、《现场检查

照片》10 份、《现场勘验图》1 份、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1 份由兴

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常虹提供。

3、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了法定代表人常虹身份证和

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了被处罚主体。

4、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向我局提供 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

18 日《关于兴城污水处理厂近日进水异常的报告》10 份（住建和生

态兴城分局各 5 份），《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

预案》1 份、会议记录 1 份，《兴城污水处理厂针对进水冲击采取的措

施》的方案 1 份、加药记录 2 份，第三方检测报告 4 份。

5、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口监测分析报告单 1 份（兴

环应字【2023】第 099 号）

6、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废水排放总口水样监测分析报告

单 1 份（兴环应字【2023】第 110 号）、水质样品采样交接原始记录 1

份，证明了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废水排放总口废水超标排放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十

条的相关规定。

我局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，并

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直接送达你单位。已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、处罚

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有

权要求听证。

以上事实，有我局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葫环罚先

（听）告兴〔2024〕001 号）、《送达回证》为证。

你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提交书面陈述申辩书。我局于 2024

年 2 月 6 日召开陈述申辩会。针对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，经组

织复核，我局认为：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发现超标后，积极采

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该公司虽无主观故意，在发现进水超标，及时

启动应急预案，超过污水处理能力后及时向兴城市住建局及兴城分局

报告请示，经复核查证，该公司提供的陈述申辩证据材料真实有效。

该公司于 2023 年 5 月、2023 年 11 月已发生两次超国家规定的标准排

放水污染物案，其中第一次考虑该公司在发现超标排放后，积极采取

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无主观故意且为初次违法，已对该单位作出不予



处罚的决定葫环不罚（兴）〔2023〕001 号。第二次在发现超标排放后，

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本次超标排放，仍然造成超标排放的事

实，已对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叁拾叁万伍仟元整（¥335,000.00）

的行政处罚（葫环罚决兴〔2024〕002 号），本次为本年度第三次违法，

虽然仍无主观故意，并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但仍然造成超标

排放的事实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

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本案执法主体合法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办案程序合法，处罚裁量

合理，综上，对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

以采纳。

以上事实，有陈述申辩笔录、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为证。

你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提交书面听证申请书。我局于 2024

年 1 月 26 日下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（葫环听通（兴）[2024]001

号），我局于 2024 年 2 月 6 日依法在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兴城分局会

议室举行了听证。

你单位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听证理由为：一、申请人对发生的水质

超标行为，主观方面没有违法故意。申请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控制排

放污水，自 2020 年运营以来第三方历次检测及出水在线监测数据均

为合格。

二、本次 12 月 11 日发生的排放污水数据超标，经调查主要原因

是进水水质持续超标造成出水水质超标。



三、申请人发现进水颜色、气味异常后，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，

最大限度地控制出水水质质量。

1、首先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水厂进水水质进行检测，检测结

果均超出污水厂设计标准（后附检测报告）。

2、按照[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]

“4.7 应急现场处置 4.7.1 水质超标应急现场处置（1）进水水质超

标，发现进水水质出现异常时，立即上报”。申请人第一时间向兴城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兴城分局进行汇报，并且

在之后又多次进行汇报。（后附报告）

3、申请人积极采取应对措施，聘请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

综合利用研究所专家、辽宁环保集团专家帮助解决污水处理系统。采

取了加大曝气量、加大药剂投加量、增加硝化反应速率、加大污泥脱

水量等一系列工艺调整措施最终解决污水受到高负荷进水冲击的影

响。为应对此次冲击，申请人购买药剂费用、污泥处置费等投入 500

余万元。

四、本次事故发生后，申请人已经尽全力进行了整改，对超标行

为主动消除主动改正，并保证今后不会发生类似事件。请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、《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第三十六条及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（园区）污水

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考虑申请人无主观过错且积极整改减

轻危害后果等情形，撤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。并于听证会后向我局

提交了相关报告佐证资料。

以上事实，2024 年 2 月 6 日听证会笔录等为证。

经组织复核并集体讨论，我局认为：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



发现超标后，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该公司虽无主观故意，在

发现进水超标，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超过污水处理能力后及时向兴城

市住建局及兴城分局报告请示，经复核查证，该公司提供的陈述申辩

证据材料真实有效。该公司于 2023 年 5 月、2023 年 11 月已发生两次

超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水污染物案，其中第一次考虑该公司在发现超

标排放后，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无主观故意且为初次违法，

已对该单位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葫环不罚（兴）〔2023〕001 号。第二

次在发现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后，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本次超

标排放，仍然造成超标排放的事实，已对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叁拾

叁万伍仟元整（¥335,000.00）的行政处罚（葫环罚决兴〔2024〕002

号）。本次为 2023 年度第三次发现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，虽然仍无主

观故意，并积极采取措施控制出水水质，但仍然造成超标排放的事实。

结合企业提供证据材料，及葫芦岛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兴

城大队执法检查及现场复核材料，我局决定：对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

限公司听证意见不予采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

八十三条进行行政处罚。

2024 年 3 月 20 日，葫芦岛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案件集体

审议小组会议经集体讨论：同意对兴城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作出罚

款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（¥420,000.00）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、期限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

或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第二



款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

排放水污染物的；及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印发《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裁量办法》（试行）裁量规则（水类）的相关规定，我局对你单位

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（¥420,000.00）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，持我局开具的缴款通知书，

通过代理银行将应缴款项缴入指定账户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％加处罚款。
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葫芦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连山区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

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3 月 21 日


